
  合同合同

编号： 11N57724237820253601 

   

采购单位（甲方）： 喀什经济开发区城北加工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 喀什新冠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喀什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喀什新冠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
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喀什新冠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
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车辆维修和轮胎”迁入项目-喀什新冠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
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84号 车辆定点维修 - - 品牌: 1 台 115.00 115.00

合同总价（元） 115.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佰壹拾伍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84号 车辆维修和保
养服务

1 115.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直接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一、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送修保养维护车辆，确保送修车辆的一切手续全齐、合法有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乙方不予负责。
二、甲方车辆在乙方维修时，乙方应保证所采用的零配件为正厂件。为保证维修车辆的质量，乙方零配件的采购应通过生产厂或成建制的零配件供应商
等主渠道进行采购。
三、车辆维修质量保证符合国家机动车维修标准车辆小修，保养当天完成(指不超过24小时）总成大修不超过5天完成。若甲方有完工时间要求的，乙方
应尽量满足，乙方在完工时间内不能交付车辆，应书面（包括微信、短信等方式）通知甲方并协商交付时间。若无故拖延，乙方应承担延误责任。
四、乙方对维护保养的车辆维修更换的配件，质保期为三个月。
五、乙方应严格执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维修工时费定额和收费标准及配件价格，接受甲方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汽车配件、维修质量、车辆档案、服务承诺
等的检查。如发现违规行为累计三次的，甲方将扣除其履约保证金并取消其定点维修厂的资格的处理。
六、甲方需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按时给乙方支付维修费用。
七、付款方式：甲方收到发票后15天内付清，若甲方对发票金额有异议的，可与乙方进行协商解决。
八、乙方保证：
1、在质保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机械事故和经济损失，由乙方全部负责。
2、乙方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并接受甲方的监督。
九、特别约定：如有下列情况发生，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止合同的书面通知书，且乙方需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按合同预算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
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需继续赔偿：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送检车辆交由第三方修理、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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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乙方维修、保养出厂的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达到3次以上的；
3、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以旧件换取送检、送修车辆零部件的；
4、因乙方维修质量问题，导致送修车辆出现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失金额为 元及以上的）。
十、其他
1、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时，本合同在执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守约方为维护本合
同项下约定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程序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全部由违约方负担。
2、本合同签署处载明的地址系双方文件往来、法院送达诉讼的地址，任何一方如变更地址，均需以书面形式于三日内告知对方，如因载明的地址有误
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相关文书及诉讼文书未能实际被接收的、邮寄送达的，相关文书及诉讼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世纪大道支行 
       

账号： 账号： 30476801040002467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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